关于对吉安高新区管委会“吉安高新区凤凰园区及西区交通标志牌建设采购”项目的投诉处理决定书

吉县财购处[2022]06号
投诉人：吉安三冠风采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地：吉安市吉州区城南专业市场钓源大道36号（盛隆国贸城）5栋店面1-07号

邮编：332020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罗龙杰    

联系电话：18797967160
被投诉人1：吉安高新区管委会

地址：吉安县凤凰镇凤凰大道一号      

联系电话：13979603276

被投诉人2：抚州中天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曾女士       联系电话：15712073486
地址：吉安县望族名家小区14栋2单元401室
2022年9月29日，本局采购办受理投诉人关于“吉安高新区凤凰园区及西区交通标志牌建设采购”项目（招标编号：中天吉县政采[2022]005号）的投诉书。依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94号）第二十条之规定，对“吉安三冠风采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已质疑事项范围内提起的投诉予以了受理。受理后，我局依法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一、投诉事由:

1.投诉事项一：中标单位不具备所投产品的生产制造能力，存在虚假响应投标。

投诉事项二：评标专家在评标过程中未核实中标人是否具备生产制造能力，专家不作为，未遵循公平、公正原则。
2.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五十二、七十五、七十七条。
3.投诉请求:该项目中标结果无效并对中标单位进行处罚。

二、调查事实

1.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过程中企业经营资质资格审查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法规〔2020〕727号）“一、进一步明确招标投标过程中对企业经营资质资格的审查标准”之规定“……不得以招标项目超出投标人营业执照记载的经营范围为由认定其投标无效……”

经审查，我局认为：中标供应商已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供了“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声明函》，投诉人以中标单位所投产品不在其营业执照记载的经营范围内而认定其存在虚假响应投标，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理由不充分，与《发改办法规〔2020〕727号》通知精神不符，请求不予以支持。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第三款“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在本项目的招标文件资格条件中，要求投标人提供声明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一条“评标委员会、竞争性谈判小组或者询价小组成员应当按照客观、公正、审慎的原则，根据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独立评审”、《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二条“评标委员会应当按照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评标方法和标准，对符合性审查合格的投标文件进行商务和技术评估，综合比较与评价”、《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第十八条“评审专家应当严格遵守评审工作纪律,按照客观、公正、审慎的原则,根据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独立评审”。经调查，本项目评标委员会在评审过程中未违反招标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条“评标委员会应当对符合资格的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进行符合性审查，以确定其是否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经调查，评标委员会对符合资格的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进行了符合性审查，并确定其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未规定、本项目招标文件也未约定评审专家评审现场需核查投标人是否具备生产制造能力。至于中标供应商在合同履行中是否能提供投标时所承诺的产品，采购人可依据《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之规定，采购人依法、严格按照采购合同开展履约验收。并按采购合同的约定对每一项技术、服务、安全标准的履约情况进行确认。采购人还可依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七十四条之规定，“采购人可以邀请参加本项目的其他投标人或者第三方机构参与验收”。并依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七十五条之规定，“……对于中标人违反采购合同约定的行为，采购人应当及时处理，依法追究其违约责任。”

我局认为：本项目评标委员会未违反招标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评审。投诉人以评标专家在评标过程中未核实中标人是否具备生产制造能力缺乏法律依据；投诉评审专家不作为，未遵循公平、公正原则，缺乏事实依据，请求不予以支持。

三、处理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六条和《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第94号令）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本机关依法认定该投诉事项不成立，请求不予以支持。处理决定如下：依法驳回投诉，本项目继续开展采购活动。
投诉人如不服本决定，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吉安县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吉安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吉安县财政局

2022年10月 19 日    
